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恩得利物流團隊:海空進/出口報關､陸/海/空運攬貨運輸､ 保險鑑介､全球快遞運送。 

營業專長:費用最便宜. 速度最快. 文件最精美. 服務最親切 !  

台中市忠明南路 1151 號  電話:04-2262 0983 傳真:04-2262 5619 E/M:leisureinn_tw@yahoo.com.tw 

 

進出口貨物查驗準則 
財 政 部 六 十 四 年 十 二 月 二 十 二 日 臺 財 關 字 第 二 三 一 六 四 號 令 發 布   

財 政 部 六 十 五 年 九 月 十 四 日 臺 財 關 字 第 二 ○ 一 ○ 二 號 令 修 正   

財 政 部 六 十 八 年 一 月 二 十 六 日 臺 財 關 字 第 一 ○ 九 ○ 八 號 令 修 正   

財 政 部 六 十 九 年 十 二 月 四 日 臺 財 關 字 第 二 四 六 九 二 號 令 修 正   

財 政 部 七 十 一 年 十 一 月 二 十 七 日 臺 財 關 字 第 二 五 八 二 六 號 令 修 正   

財 政 部 七 十 三 年 五 月 八 日 臺 財 關 字 第 一 六 三 一 八 號 令 修 正   

財 政 部 七 十 五 年 三 月 四 日 臺 財 關 字 第 七 五 三 二 三 ○ 六 號 令 修 正   

財 政 部 七 十 八 年 七 月 四 日 臺 財 關 字 第 七 八 ○ 一 九 四 六 二 六 號 令 修 正   

財 政 部 七 十 九 年 十 二 月 二 十 六 日 臺 財 關 字 第 七 九 一 二 三 六 三 九 八 號 令

修 正   

財 政 部 八 十 一 年 九 月 二 十 五 日 臺 財 關 字 第 八 一 一 七 二 一 ○ 一 八 二 六 號

令 修 正   

財 政 部 八 十 五 年 七 月 六 日 臺 財 關 字 第 八 五 ○ 三 四 四 三 八 八 號 令 修 正   

財 政 部 八 十 六 年 五 月 二 十 六 日 臺 財 關 字 第 八 六 ○ 二 六 五 四 七 八 號 令 修

正   

財 政 部 九 十 年 十 二 月 三 十 日 臺 財 關 字 第 ○ 九 ○ ○ 五 五 ○ 九 七 二 號 令 修

正   

財 政 部 九 十 三 年 七 月 十 二 日 台 財 關 字 第 ０ 九 三 ０ 五 五 ０ 三 六 ０ ０ 號 令

修 正 發 布   

第 一 章  總 則   

第 一 條   

本 準 則 依 關 稅 法 第 二 十 三 條 第 二 項 規 定 訂 定 之 。   

第 二 條   

進 出 口 貨 物 之 查 驗 以 抽 驗 為 原 則 。 其 抽 驗 件 數 視 貨 物 之 性 質 、 種 類 、

包 裝 、 件 數 之 多 寡 等 情 形 酌 定 之 。 但 必 要 時 得 全 部 查 驗 。   

第 三 條    

本 準 則 所 稱 驗 貨 關 員 ， 係 指 經 指 派 辦 理 進 出 口 貨 物 查 驗 或 複 驗 之 關

員 。   

驗 貨 關 員 查 驗 進 出 口 貨 物 ， 得 由 貨 主 或 報 關 人 提 供 往 返 交 通 工 具 。   

第 四 條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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進 出 口 貨 物 之 查 驗 ， 特 殊 情 形 經 海 關 核 准 者 ， 得 於 辦 公 時 間 外 辦 理 。   

進 出 口 貨 物 於 辦 公 時 間 未 能 驗 畢 者 ， 得 由 海 關 按 實 際 情 形 酌 予 延 長 查

驗 時 間 。   

前 項 經 特 准 延 長 其 查 驗 時 間 之 貨 物 ， 應 繳 之 特 別 驗 貨 費 ， 依 海 關 徵 收

規 費 規 則 規 定 繳 交 特 別 驗 貨 費 。   

第 五 條   

進 出 口 貨 物 應 在 經 海 關 核 准 登 記 之 貨 棧 或 貨 櫃 集 散 站 或 經 海 關 核 准 或

指 定 之 地 點 查 驗 。   

第 六 條   

進 出 口 貨 物 之 新 舊 程 度 、 堪 用 程 度 、 破 損 殘 缺 情 形 由 驗 貨 關 員 依 查 驗

當 時 之 狀 況 認 定 之 ， 必 要 時 派 驗 報 單 主 管 人 員 得 另 派 員 複 驗 。 納 稅 義

務 人 或 貨 主 對 於 海 關 之 認 定 有 疑 義 時 ， 得 委 請 有 關 技 術 機 關 鑑 定 。   

第 七 條   

抽 中 應 驗 之 報 單 ， 必 要 時 ， 得 由 進 出 口 單 位 驗 貨 、 分 估 主 管 或 其 指 定

人 員 改 為 免 驗 報 單 。   

抽 中 免 驗 或 依 規 定 免 驗 之 報 單 ， 必 要 時 ， 得 由 進 出 口 單 位 驗 貨 、 分 估

主 管 或 其 指 定 人 員 改 為 應 驗 報 單 。   

進 口 通 關 單 位 對 所 報 運 進 口 之 貨 物 或 報 關 人 所 提 供 之 單 證 資 料 認 為 可

疑 ， 或 報 關 人 、 進 口 廠 商 、 國 外 供 應 商 在 海 關 有 不 良 紀 錄 者 ， 得 不 准

有 關 貨 物 免 驗 。   

第 八 條   

海 關 對 於 已 查 驗 之 進 出 口 貨 物 ， 必 要 時 得 予 複 驗 。   

前 條 及 前 項 查 驗 與 複 驗 ， 準 用 本 準 則 有 關 查 驗 之 規 定 。   

第 二 章  進 口 貨 物 之 查 驗 及 免 驗   

第 九 條    

鮮 貨 、 易 腐 物 品 、 活 動 物 、 植 物 、 有 時 間 性 之 新 聞 及 資 料 、 危 險 品 、

放 射 性 元 素 、 骨 灰 、 屍 體 、 大 宗 及 散 裝 貨 物 及 其 他 特 殊 情 形 ， 得 核 准

船 （ 機 ） 邊 驗 放 或 船 （ 機 ） 邊 免 驗 提 貨 。   

廠 商 具 經 濟 部 國 際 貿 易 局 核 准 進 出 口 廠 商 資 格 、 成 立 五 年 以 上 、 最 近

三 年 連 續 每 年 進 出 口 實 績 總 額 達 五 百 萬 美 元 以 上 、 最 近 五 年 無 違 規 情

事 且 具 備 下 列 條 件 者 ， 得 以 書 面 向 各 地 區 海 關 申 請 為 得 船 邊 驗 放 廠

商 ：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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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 、 生 產 事 業 或 策 略 聯 盟 廠 商 。   

二 、 使 用 防 止 冒 用 優 良 廠 商 報 關 查 對 系 統 者 。   

三 、 以 連 線 方 式 報 關 。   

四 、 如 委 託 報 關 應 以 常 年 委 任 方 式 委 託 符 合 報 關 業 設 置 管 理 辦 法 第 三

十 三 條 規 定 條 件 之 報 關 業 者 。   

五 、 整 裝 貨 櫃 貨 物 限 向 原 應 進 儲 貨 櫃 集 散 站 之 通 關 單 位 辦 理 報 關 。   

前 項 之 進 出 口 報 單 經 核 定 為 應 審 應 驗 者 ， 應 在 海 關 指 定 之 地 點 辦 理 查

驗 。   

第 十 條   

海 關 對 申 報 轉 運 至 國 內 其 他 關 區 、 加 工 出 口 區 或 科 學 工 業 園 區 之 進 口

貨 物 得 於 轉 運 時 查 驗 之 。   

第 十 一 條    

報 運 進 出 口 貨 物 應 檢 附 裝 箱 單 、 裝 櫃 明 細 表 、 型 錄 、 說 明 書 、 藍 圖 或

公 證 報 告 等 單 證 供 海 關 查 驗 。 其 未 檢 附 者 ， 海 關 於 必 要 時 得 通 知 報 關

人 限 期 檢 附 。   

第 十 二 條   

海 關 得 視 貨 物 進 口 人 、 報 關 業 者 、 起 運 口 岸 、 生 產 國 別 、 貨 物 特 性 及

稅 則 號 別 等 因 素 決 定 以 簡 易 查 驗 、 一 般 查 驗 或 詳 細 查 驗 方 式 辦 理 貨 物

查 驗 ， 並 得 由 電 腦 或 派 驗 報 單 主 管 人 員 決 定 指 櫃 、 指 位 或 開 驗 件 數 。   

第 十 三 條    

下 列 進 口 貨 物 應 予 免 驗 ：   

一 、 總 統 、 副 總 統 應 用 物 品 。   

二 、 駐 在 中 華 民 國 之 各 國 使 領 館 外 交 官 、 領 事 官 暨 其 他 享 有 外 交 待 遇

之 機 構 與 人 員 之 公 用 或 自 用 物 品 ， 經 外 交 部 或 其 授 權 之 機 關 證 明 者 。

但 必 要 時 海 關 仍 得 查 驗 ， 並 通 知 進 口 人 及 外 交 部 禮 賓 司 洽 有 關 使 領 館

或 機 構 派 員 會 同 辦 理 。   

三 、 其 他 專 案 核 准 免 驗 物 資 。   

第 十 四 條    

下 列 進 口 貨 物 得 予 免 驗 ：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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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 、 凡 包 裝 相 同 ， 重 量 劃 一 ， 或 散 裝 進 口 之 大 宗 貨 物 ， 或 笨 重 之 機 器

及 器 材 ， 經 審 核 其 提 貨 單 、 裝 箱 單 、 發 票 等 證 件 認 為 無 異 狀 者 。   

二 、 軍 政 機 關 進 口 貨 物 。   

三 、 公 營 事 業 機 構 進 口 貨 物 。   

四 、 國 內 公 私 立 大 學 進 口 貨 物 。   

五 、 私 人 餽 贈 之 進 口 物 品 郵 包 ， 數 量 零 星 者 。   

六 、 靈 柩 或 骨 灰 。   

七 、 其 他 經 海 關 核 准 廠 商 之 進 口 貨 物 。   

第 十 五 條    

進 口 貨 物 如 有 溢 裝 ， 或 實 到 貨 物 與 原 申 報 不 符 ， 或 夾 雜 其 他 物 品 進 口

情 事 ， 除 係 出 於 同 一 發 貨 人 發 貨 兩 批 以 上 ， 互 相 誤 裝 錯 運 ， 經 舉 證 證

明 ， 並 經 海 關 查 明 屬 實 者 ， 准 予 併 案 處 理 ， 免 予 議 處 外 ， 應 依 海 關 緝

私 條 例 有 關 規 定 論 處 。 但 經 收 貨 人 或 報 關 人 依 下 列 規 定 以 書 面 並 檢 附

國 外 發 貨 人 證 明 文 件 向 海 關 驗 貨 或 分 估 單 位 主 管 或 其 上 級 主 管 報 備

者 ， 得 視 同 補 報 。 報 備 時 如 有 正 當 理 由 未 及 時 檢 附 前 述 證 明 文 件 者 ，

得 於 事 後 補 送 。   

一 、 參 加 抽 驗 報 單 應 於 抽 中 查 驗 前 為 之 。   

二 、 參 加 抽 驗 經 抽 中 免 驗 、 申 請 免 驗 或 其 他 原 經 核 定 為 免 驗 之 報 單 ，

應 於 海 關 簽 擬 變 更 為 查 驗 之 前 為 之 。   

三 、 其 他 依 規 定 應 予 查 驗 之 報 單 ， 應 於 海 關 驗 貨 單 位 第 一 次 派 驗 前 為

之 。   

依 前 項 規 定 報 備 ， 如 有 下 列 情 形 之 一 者 ， 其 報 備 無 效 。   

一 、 海 關 已 發 覺 不 符 。   

二 、 海 關 已 接 獲 檢 舉 密 告 。   

三 、 報 備 內 容 (貨 名 、 規 格 、 產 地 、 數 量 、 重 量 等 )及 理 由 未 臻 具 體 或

與 實 際 到 貨 不 符 者 。   

四 、 報 備 不 合 規 定 程 序 者 。   

依 第 一 項 規 定 報 備 之 貨 物 應 予 查 驗 。   

第 十 六 條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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進 口 貨 物 於 查 驗 時 ， 未 發 現 有 短 裝 情 事 ， 收 貨 人 如 獲 悉 有 部 分 短 裝

者 ， 得 於 提 領 出 倉 前 ， 向 海 關 申 請 複 驗 。   

未 查 驗 之 進 口 貨 物 於 完 稅 提 領 出 倉 後 ， 始 發 現 有 部 分 短 裝 者 ， 收 貨 人

應 於 貨 物 提 領 出 倉 之 翌 日 起 一 個 月 內 ， 檢 具 有 關 證 明 文 件 如 公 證 報

告 、 發 貨 人 證 明 函 電 等 向 海 關 申 請 核 辦 ， 經 查 明 屬 實 者 ， 得 對 補 運 進

口 之 短 裝 部 分 ， 免 予 課 徵 關 稅 。 如 係 機 器 設 備 ， 得 於 安 裝 就 緒 ， 試 車

之 翌 日 起 三 個 月 內 申 請 核 辦 。   

第 十 七 條   

一 般 電 子 工 廠 進 口 外 銷 電 子 裝 配 零 件 經 提 領 出 倉 後 ， 發 現 短 裝 或 溢 裝

者 ， 應 按 下 列 方 式 處 理 ：   

一 、 進 口 原 料 基 於 零 件 項 目 繁 多 ， 體 積 細 小 ， 點 數 困 難 ， 致 有 短 裝 或

溢 裝 情 事 者 ， 收 貨 人 得 於 貨 物 提 領 出 倉 之 翌 日 起 一 個 月 內 ， 檢 具 有 關

文 件 如 公 證 報 告 、 發 貨 人 證 明 函 電 等 向 海 關 申 請 准 予 調 整 數 量 。   

二 、 進 口 原 料 ， 如 非 細 小 零 件 ， 其 經 核 明 具 有 特 殊 用 途 ， 無 法 移 作 他

用 ， 在 國 內 市 場 無 脫 售 圖 利 之 可 能 者 ， 收 貨 人 得 於 貨 物 提 領 出 倉 之 翌

日 起 一 個 月 內 ， 檢 具 有 關 短 裝 或 溢 裝 證 件 ， 向 海 關 申 請 准 予 調 整 數

量 。   

第 十 八 條   

海 關 管 理 保 稅 工 廠 進 口 原 料 ， 有 短 裝 、 溢 裝 情 事 者 ， 依 下 列 方 式 處

理 ：   

一 、 進 口 電 子 零 件 ， 其 體 積 細 小 、 點 數 困 難 ， 如 實 到 之 數 量 超 過 所 申

報 之 數 量 未 逾 百 分 之 十 者 ， 概 依 溢 裝 處 理 ， 免 按 海 關 緝 私 條 例 論 處 。   

二 、 進 口 原 料 於 進 口 地 海 關 驗 放 提 領 進 廠 後 ， 廠 方 自 行 發 現 溢 裝 情

事 ， 經 向 監 管 海 關 報 備 者 ， 不 論 是 否 業 經 進 口 地 海 關 開 驗 ， 概 予 承

認 ， 准 核 實 登 帳 ， 免 按 海 關 緝 私 條 例 論 處 。   

三 、 進 口 原 料 於 進 口 地 海 關 驗 放 提 領 進 廠 後 ， 廠 方 自 行 發 現 短 裝 情

事 ， 如 其 實 到 數 量 短 少 未 逾 所 申 報 數 量 百 分 之 五 ， 且 其 短 少 原 料 之 貨

價 在 美 金 一 千 元 以 下 者 ， 廠 方 應 於 提 領 出 倉 之 翌 日 起 一 個 月 內 ， 以 書

面 向 監 管 海 關 報 備 ， 並 自 行 依 實 到 數 量 調 整 登 帳 。   

四 、 進 口 原 料 如 其 實 到 數 量 短 少 逾 前 款 規 定 標 準 者 ， 廠 方 應 於 提 領 出

倉 之 翌 日 起 一 個 月 內 檢 具 有 關 文 件 如 公 證 報 告 、 發 貨 人 證 明 函 電 等 以

書 面 向 監 管 海 關 申 請 核 辦 。 其 經 查 明 屬 實 者 ， 得 辦 理 免 稅 補 運 短 裝 部

分 之 原 料 ， 或 依 實 到 數 量 調 整 登 帳 。   

加 工 出 口 區 區 內 事 業 、 科 學 工 業 園 區 園 區 事 業 、 發 貨 中 心 保 稅 倉 庫 及

物 流 中 心 進 口 保 稅 物 品 ， 有 短 裝 、 溢 裝 情 事 者 ， 比 照 前 項 規 定 辦 理 。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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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十 九 條   

進 口 危 險 品 、 氣 體 、 易 受 污 染 變 質 或 受 損 之 貨 物 ， 進 口 人 應 於 海 關 查

驗 貨 物 前 提 供 貨 物 之 毒 性 、 易 燃 性 、 易 爆 性 、 化 合 性 、 氣 體 壓 力 或 其

他 特 性 等 開 驗 應 注 意 事 項 ， 以 書 面 向 海 關 說 明 。   

前 項 貨 物 ， 由 信 用 良 好 之 廠 商 進 口 且 貨 物 為 原 製 造 廠 原 封 者 ， 得 免 開

啟 查 驗 。   

第 二 十 條   

進 口 貨 物 如 在 查 驗 過 程 中 ， 發 現 有 未 申 報 、 偽 報 貨 名 、 品 質 、 規 格 或

匿 報 數 量 等 違 章 情 事 時 ， 以 全 部 查 驗 為 原 則 ， 俾 明 瞭 整 批 貨 物 之 真 實

情 形 。 但 在 繼 續 查 驗 中 ， 如 已 查 驗 部 分 足 以 推 斷 整 批 貨 物 之 真 實 內 容

者 ， 得 酌 情 免 予 繼 續 開 驗 。   

第 二 十 一 條    

整 裝 貨 櫃 進 口 貨 物 ， 得 准 在 碼 頭 （ 機 場 ） 貨 櫃 場 驗 放 或 酌 情 核 准 直 接

卸 存 工 廠 查 驗 ， 合 裝 貨 櫃 則 應 拆 櫃 進 儲 倉 庫 後 方 准 查 驗 。   

第 二 十 二 條    

大 宗 貨 物 如 有 關 稅 法 第 五 十 條 之 破 損 短 少 情 形 ， 查 驗 時 無 法 即 予 核 明

者 ， 得 應 納 稅 義 務 人 之 申 請 ， 除 貨 物 先 予 放 行 ， 並 於 提 貨 時 ， 在 駐 船

關 員 、 駐 庫 關 員 或 貨 棧 自 主 管 理 之 專 責 人 員 監 視 下 ， 會 同 公 證 行 查 明

破 損 短 少 情 形 ， 以 憑 辦 理 退 還 溢 徵 之 稅 費 。   

第 二 十 三 條   

進 口 貨 物 應 自 報 關 之 翌 日 起 十 日 內 申 請 並 會 同 海 關 查 驗 ， 逾 期 仍 未 據

報 關 人 申 請 查 驗 或 申 請 展 延 查 驗 期 限 者 ， 應 由 進 口 單 位 書 面 通 知 倉 庫

管 理 人 預 定 會 同 查 驗 時 間 ， 並 應 副 知 報 關 人 或 納 稅 義 務 人 。   

前 項 倉 庫 管 理 人 會 同 查 驗 時 ， 應 配 合 辦 理 代 辦 貨 物 之 搬 移 、 拆 包 或 開

箱 及 恢 復 原 狀 等 事 項 及 在 報 單 背 面 簽 署 有 關 破 損 或 數 量 、 重 量 不 符 ，

或 有 其 他 虛 報 情 事 等 查 驗 結 果 。   

第 三 章  出 口 貨 物 之 查 驗 及 免 驗   

第 二 十 四 條  下 列 出 口 貨 物 應 予 免 驗 ：   

一 、 總 統 、 副 總 統 運 寄 國 外 之 物 品 。   

二 、 在 中 華 民 國 之 各 國 使 領 館 外 交 官 、 領 事 官 暨 其 他 享 有 外 交 待 遇 之

機 構 與 人 員 運 寄 國 外 之 物 品 ， 經 外 交 部 或 其 授 權 之 機 關 證 明 者 。   

三 、 其 他 經 財 政 部 專 案 核 准 免 驗 物 資 。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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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二 十 五 條   下 列 出 口 貨 物 得 予 免 驗 ：   

一 、 鮮 果 及 蔬 菜 。   

二 、 動 物 、 植 物 苗 及 樹 木 。   

三 、 包 裝 相 同 ， 重 量 劃 一 或 散 裝 出 口 之 大 宗 貨 物 。   

四 、 軍 政 機 關 及 公 營 事 業 輸 出 貨 物 。   

五 、 政 府 機 構 、 公 益 、 慈 善 團 體 輸 出 之 救 濟 物 資 。   

六 、 不 申 請 沖 退 稅 之 外 銷 品 。   

七 、 危 險 品 。   

八 、 靈 柩 或 骨 灰 。   

九 、 其 他 經 海 關 核 准 之 廠 商 出 口 貨 物 。   

第 二 十 六 條    

出 口 貨 物 於 裝 載 貨 物 之 運 輸 工 具 結 關 或 開 航 前 ， 在 海 關 規 定 時 間 內 運

抵 碼 頭 (機 場 )倉 庫 或 貨 櫃 集 散 站 取 得 業 主 簽 章 之 貨 物 進 倉 證 明 並 報 關

者 ， 得 參 加 抽 驗 。   

前 項 貨 物 進 倉 證 明 ， 須 加 註 貨 物 進 倉 時 間 ， 但 空 運 出 口 貨 物 得 由 航 空

貨 物 集 散 站 經 營 業 者 在 託 運 單 上 簽 章 證 明 。   

第 二 十 七 條    

鮮 貨 、 易 腐 物 品 、 活 動 物 、 植 物 、 危 險 品 、 散 裝 、 大 宗 、 箱 裝 及 體 積

龐 大 之 出 口 貨 物 暨 其 他 特 殊 情 形 ， 得 核 准 船 （ 機 ） 邊 驗 放 ， 或 船

（ 機 ） 邊 免 驗 放 行 。   

第 二 十 八 條    

驗 貨 關 員 依 照 派 驗 之 出 口 報 單 辦 理 查 驗 時 ， 應 會 同 報 關 人 為 之 。   

出 口 貨 物 除 經 海 關 核 准 船 （ 機 ） 邊 驗 放 者 外 ， 應 於 前 項 人 員 全 部 到 齊

後 方 得 開 始 查 驗 ， 如 發 現 貨 物 全 部 未 到 或 未 到 齊 或 報 關 人 故 意 拖 延 不

會 同 查 驗 者 ， 應 在 報 單 上 註 明 後 報 請 派 驗 報 單 主 管 人 員 處 理 。 必 要 時

海 關 得 會 同 倉 庫 或 貨 櫃 集 散 站 業 主 逕 行 查 驗 。   

第 二 十 九 條    

出 口 貨 物 在 查 驗 過 程 中 ， 發 現 有 虛 報 貨 名 、 品 質 、 規 格 或 匿 報 數 量 ，

或 夾 帶 貨 物 ， 或 其 他 違 章 情 事 時 ， 以 全 部 查 驗 為 原 則 。 但 在 繼 續 查 驗



出口報關理單流程管理 EXPORT CUSTOMS DECLARATION PROCEEDING  MANAGEMENT 

 8

中 ， 其 已 查 驗 部 分 足 以 推 斷 整 批 貨 物 之 真 實 內 容 者 ， 得 酌 情 免 予 繼 續

查 驗 。   

第 三 十 條    

已 報 關 放 行 之 出 口 退 關 貨 物 辦 理 提 回 ， 其 業 經 查 驗 者 ， 如 驗 明 貨 櫃 原

封 條 完 整 ， 得 免 再 開 驗 ， 如 非 原 封 或 非 櫃 裝 貨 物 ， 仍 應 查 驗 ； 原 核 定

免 驗 者 ， 得 准 予 免 驗 。   

第 三 十 一 條   

已 退 關 之 出 口 貨 物 ， 重 報 出 口 時 ， 海 關 得 重 新 核 定 應 否 查 驗 。   

第 三 十 二 條    

船 （ 機 ） 邊 驗 放 之 出 口 報 單 ， 其 出 口 貨 物 因 故 全 部 未 到 者 得 憑 報 關 人

之 申 請 逕 予 註 銷 ， 如 部 分 未 到 者 應 憑 報 關 人 於 第 一 次 派 驗 前 之 申 請 ，

按 實 際 到 達 船 （ 機 ） 邊 或 機 放 倉 庫 之 數 量 於 查 驗 無 訛 後 ， 方 准 辦 理 退

關 或 放 行 裝 船 （ 機 ） 。   

第 四 章  貨 樣 之 提 取   

第 三 十 三 條    

為 鑑 定 貨 物 之 名 稱 、 種 類 、 品 質 、 等 級 ， 供 稅 則 分 類 、 估 價 或 核 退 稅

費 之 參 考 ， 得 提 取 貨 樣 。 但 以 在 鑑 定 技 術 上 所 需 之 數 量 為 限 。 對 不 能

重 複 化 驗 鑑 定 之 貨 物 ， 應 提 取 足 夠 供 三 次 化 驗 鑑 定 之 用 量 。   

第 三 十 四 條    

貨 樣 保 留 期 限 屆 滿 後 ， 逾 十 日 仍 未 領 回 者 ， 貨 樣 管 理 單 位 應 予 公 告 並

得 通 知 於 一 定 期 限 內 領 回 ， 並 副 知 報 關 公 會 知 照 。   

第 三 十 五 條   

專 案 保 管 之 進 出 口 貨 樣 ， 於 解 除 專 案 保 管 後 ， 逾 十 日 報 關 人 仍 未 領 回

者 ， 貨 樣 管 理 單 位 應 予 公 告 ， 並 得 通 知 其 於 一 定 期 限 內 領 回 ， 並 副 知

報 關 公 會 。   

第 三 十 六 條  本 準 則 自 發 布 日 施 行 。   

 


